
证券代码：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5-031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送达

的起诉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追加被执行人

申请书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4890.2 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目前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后续案件若有进展，上市公司将积极评估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申请的基本情况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送达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北京天地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嘉禾”）

与上市公司参股公司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



通华夏”）债务纠纷一案，法院判决铁通华夏败诉，铁通华夏无

力偿还，天地嘉禾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且执行完毕。上市公司

近日获悉，天地嘉禾以铁通华夏注册资本未实缴涉嫌虚假出资为

由，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上市公司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

带责任；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上市公司在出资范围内承

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上述二事项为同一案由，涉案金额4890.2

万元。

（一）起诉状：

原告：北京天地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一：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三：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四：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五：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六：北京中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七：李剑章 被告八：刘迎伟 被告九：刘瑞娟

被告十：许艳宁 被告十一：孙薇 被告十二：张春岭

被告十三：魏树焕 被告十四：支寅 被告十五：陈宏伟

被告十六：王刚 被告十七：陈珊珊 被告十八：温慧刚

第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二）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

申请人：北京天地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二：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二、诉讼的请求内容及其理由

（一）原告起诉状内容：

（注：以下摘自《起诉状》原文）

“案由：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请求事项：

1、判令被告一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二华夏建通科

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三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在对第

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未缴纳出资9980万元本息范围

内对(2020)京0102民初85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

补充赔偿责任[即向原告支付59328679.69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

年4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算至

2025年6月16日,应支付的本息金额为75660876.40元]；

2、判令被告四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4980.2万元未缴纳

出资本息范围内与被告二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被告五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一中国铁

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被告六北京中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铁通

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9980万元虚假出资在本息范围

内对(2020)京0102民初85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赔偿

责任；



5、判令被告七李剑章、被告八刘迎伟、被告九刘瑞娟、被

告十许艳宁、被告十一孙薇、被告十二张春岭、被告十三魏树焕、

被告十四支寅、被告十五陈宏伟、被告十六王刚、被告十七陈姗

姗、被告十八温慧刚对(2020)京0102民初85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6、判令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

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第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02民初8597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后经贵院强制执行[案号(2022)京

0102执13493号]，划拨铁通华夏公司账户资金共计115414元，后

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2023年2月24日贵院作出(2022)京

0102执134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铁通华夏

电信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已明显不足以履行债务。

据第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

于2001年12月21日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

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三股东的应缴出资分别为5089.8万元、

2894.2万元、1996万元，档案显示出资于2001年12月18日以货币

缴足至广东发展银行中关村支行516-12154账号。由北京中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02年4月12日，中财

国企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部股权转让给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1月

10日，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铁通华夏

电信有限责任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了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第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国铁通集

团有限公司、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财国企投

资有限公司均未实际缴纳出资。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只有一个

股东，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认为，被告一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二华夏建通

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三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第三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均未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应当在9800万元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

第三人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四廊坊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明知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受让其股份，应当在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4980.2万元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被

告五作为被告一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不能证明其

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应当对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被告六作为铁通华夏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机构,提供虚

假验资证明文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在其证明不实额

金额998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七李剑章、

被告八刘迎伟、被告九刘瑞娟、被告十许艳宁、被告十一孙薇、

被告十二张春岭、被告十三魏树焕、被告十四支寅、被告十五陈

宏伟、被告十六王刚作为铁通华夏公司的董事，被告十七陈姗姗、

被告十八温慧刚作为铁通华夏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其忠



实勤勉义务，未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应当向原告承担赔

偿责任。

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此致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二）申请人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内容：

（注：以下摘自《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原文）

“执行案号：（2022）京 0102 执 13493 号

执行依据：（2020）京 0102 民初 8597 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事项

一、申请追加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2022）

京 0102 执 13493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对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

任公司 9980 万元未缴纳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020）京 0102 民初

859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二、申请追加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2022）京 0102 执

13493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对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4890.2 万元未缴纳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020）京 0102 民初 859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申请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102 民初

859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



电信有限责任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后经贵

院强制执行[案号(2022)京 0102 执 13493 号]，划拨铁通华夏公

司账户资金共计 115414 元，后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2023

年 2 月 24 日贵院作出(2022)京 0102 执 13493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的

财产已明显不足以履行债务。

据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电信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

公司于2001年12月21日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

股东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三股东的应缴出资分别为5089.8

万元、2894.2万元、1996万元，2002年4月12日，铁通华夏公司

进行了股权变更，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铁通华夏电

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03年1月10日，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持有的全部铁通华夏公司股权转让给了廊坊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曾用名：邢台轧辊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华夏建通科

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电信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于2001年 12

月18日以货币缴足至广东发展银行中关村支行516-12154账号。

经向广发银行查询，该银行账号不存在。

申请人北京天地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被申请人一

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原被执行人铁通华夏

电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



出资，应当在9980万元未实缴本息范围内对原被执行人债务不能

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被申请人二廊坊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在明知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实缴出资的

情况下，受让其股份，应当在受让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4890.2万元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案件顺利执行，根据《公

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特申请追加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

此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注：上述内容摘自原告文件，公司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公告也不代表公司对其描述的认可。）

三、关于诉讼案件的历史背景相关说明

1、原告天地嘉禾，其控股股东为天地控股有限公司，其实

际控制人为赵志军。（赵志军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5 日任上市公司董事；天地嘉禾现任监事张京三，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任上市公司董事。）

2、铁通华夏成立于2001年12月，2003年2月16日，经上市公

司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以经营性资产

与北京华夏建设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铁通华夏49%的股

权进行了资产置换，置换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其49%股份，铁



通华夏成为上市公司参股公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3、2008年5月20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中谊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谊”）控股股东李关潮将

海南中谊55%股份转让给赵志军，赵志军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4、2008年8月至9月，铁通华夏向华夏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

（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先后两次借款共计4770万元，上市公

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时海南中谊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赵志军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天地嘉禾为赵志军

控股子公司，张京三为海南中谊法定代表人。）

5、2009年8月5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海南中谊持有的上市

公司的5005万股股票被法院裁定过户至北京卷石轩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卷石轩”）名下。北京卷石轩成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孙向东持有北京卷石轩60%股份，吕艳利持有北

京卷石轩40%股份，2010年1月，北京卷石轩持股60%的股东由孙

向东变更为阎峥，2010年5月，北京卷石轩持股60%的股东由阎峥

变更为孙向东。（阎峥、吕艳利、赵志军为阿凯笛亚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张京三为阿凯笛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天地控股持有阿凯笛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80%股份，其实际控制

人为赵志军。阿凯笛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天地嘉禾同为赵

志军实际控制的公司）。

6、2010年8月31日，北京卷石轩与廊坊市国土土地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地建投”）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北京卷石轩拟将持有的5005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3.17%）全部转让给廊坊地建投。

7、2010年9月1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

上市公司及原董事长何强、原实际控制人华夏建通科技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铁通华夏欠华夏银行477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8、2010年12月30日，天地控股、天地嘉禾与华夏银行签订

《执行和解协议书》，自愿代铁通华夏偿还华夏银行借款，并提

供担保，华夏银行解除上市公司连带担保责任。（天地控股、天

地嘉禾实际控制人为赵志军）

9、天地控股、天地嘉禾代铁通华夏偿还华夏银行借款后，

2011 年 6 月 29 日，北京卷石轩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5005 万

股股份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给

廊坊地建投。廊坊地建投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注：上述资料自上市公司公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取得。）

原告天地嘉禾与铁通华夏债权债务形成于廊坊市国资收购

上市公司股权之前，为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北京卷石轩控股上市

公司期间发生事项。公司将积极应诉，将采取包括并不限于应诉、

反诉等法律措施，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案件若有进展，公司将积

极评估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

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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